
附件1
上海市智能机器人标杆企业与应用场景推荐目录申报提纲
报送单位（盖章）：

场景名称：

填写日期：     年    月    日

    一、基本信息表
	1.机器人企业基本信息

	企业名称
	
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
	成立时间
	

	企业性质
	□央企    □地方国企    □民营    □三资

	企业注册地所在区
	

	企业办公地址
	

	联系人
	姓名
	
	手机
	

	
	职务
	
	邮箱
	

	员工总数（人）
	
	其中研发人员数（人）
	

	专利数（个）
	
	其中发明专利数（个）
	

	近三年发展情况
	2023年
	2024年
	2025年

	主营业务收入（万元）
	
	
	

	净利润（万元）
	
	
	

	产值（万元）
	
	
	

	年研发投入（万元）
	
	
	

	机器人出货量（台）
	
	
	

	其中：出口量（台）
	
	
	

	企业简介

（300字以内）
	

	主要机器人产品及关键技术参数
	

	近三年承担国家或市级专项/课题名称

（仅可公开项目）
	

	是否已入选上海市智能机器人标杆企业与应用场景
	是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入选时间及场景领域）；

否□     

（若是，建议本次申报不同类型场景。）

	2.联合单位基本信息

	企业名称

（场景集成商）
	
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
	成立时间
	

	企业性质
	□央企    □地方国企    □民营    □三资

	企业注册地所在区
	

	企业办公地址
	

	联系人
	姓名
	
	手机
	

	
	职务
	
	邮箱
	

	员工总数（人）
	
	其中研发人员数
	

	专利数（个）
	
	其中发明专利数
	

	近三年发展情况
	2023年
	2024年
	2025年

	营收（万元）
	
	
	

	净利润（万元）
	
	
	

	年研发投入（万元）
	
	
	

	企业简介

（300字以内）
	

	是否有海外场景部署能力
	是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已在哪些国家实现场景部署）；

否□     

	企业名称

（用户单位）
	
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
	成立时间
	

	企业性质
	□央企    □地方国企    □民营    □三资

	企业地址
	

	联系人
	姓名
	
	手机
	

	
	职务
	
	邮箱
	

	企业简介

（300字以内）
	

	3.场景基本信息

	场景一
	所属领域
	□制造业  □养老助残  □生活服务

□商贸物流  □医疗健康  (交通运输

□公共安全  □农业  □建筑  □教育

	
	场景名称
	

	
	场景简介
	（简要概括场景基本情况，包括但不限于产业与场景需求的匹配度、产品应用的可靠性与稳定性、产品实际效益和前景等，500字以内）

	
	用户单位
	（请列出该场景的主要用户单位名称及简介，100字内）

	
	场景集成商（如有）
	（请列出该场景的场景集成商名称和简介，100字内）

	场景二
	……

	场景三
	……

	报送单位承诺
	1.我单位报送的所有材料真实有效，如有不实，愿承担相应责任。
2.我单位近三年在质量、安全、环保和影响社会稳定方面未发生重大事故，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。
法定代表人签章：       

公          章：       

年    月   日         


注：可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增加场景，不超过3个，请保持格式一致。
    二、场景介绍
（一）场景一：（场景名称）
（以下内容3000字以内，可配图说明）
1.场景详情
（请详细描述场景的情况，包括需求痛点、应用难点、解决问题、技术特点等）
2.应用推广情况
（重点描述已推广产品数量、市场地位、应用成效、经济社会效益、核心竞争力、推广前景等）
3.下一步研发和推广计划
（重点描述企业未来的产品研发与场景挖掘、推广计划）
4.场景集成商方案详情及成效（选填）
（如联合场景集成商申报，由场景集成商填写，详细描述机器人场景集成方案的创新性与适配性、解决的痛点问题、采用的技术方案、实现的经济与社会效益等。）
（二）场景二：（场景名称）
......
（三）场景三：（场景名称）
……
注：可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增加场景，不超过3个，请保持格式一致。
附件2
上海市智能机器人标杆企业与应用场景推荐目录汇总表

推荐单位（盖章）：临港管委会/化工区管委会/XX区经委（科经委、科委、商务委、新型工业化推进办公室）
	序号
	机器人企业
	场景名称
	所在地址
	联系人及电话

	一、制造业

	1
	企业1
	场景1：
	
	

	
	
	场景2：
	
	

	2
	企业2
	场景1：
	
	

	3
	……
	
	
	

	二、养老助残

	…
	……
	
	
	

	三、生活服务

	…
	……
	
	
	

	四、商贸物流

	…
	……
	
	
	

	五、医疗健康

	…
	……
	
	
	

	六、交通运输

	…
	……
	
	
	

	七、公共安全

	…
	……
	
	
	

	八、农业

	…
	……
	
	
	

	九、建筑

	…
	……
	
	
	

	十、教育

	…
	……
	
	
	


	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
	2026年4月7日印发

	
	




